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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推进税务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

扎扎实实的成效，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组织编写了《自助办税终端业务规

范》。

《自助办税终端业务规范》的出台有利于规范自助办税

终端办税渠道，有利于推动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利于更

好地为纳税人、缴费人、扣缴义务人（以下统称“纳税人”）

服务，是落实《全国税务系统深化“放管服”改革五年工作

方案》中“纳税人依申请事项逐步脱离办税服务厅”要求，

促进办税服务厅转型升级的重要体现。

《自助办税终端业务规范》的编写遵循统一、便捷、高

效、安全的原则，内容包括系统编码规范、身份识别规范、

业务功能规范、外观标识规范、界面设计规范等 5 章 12 类

49 项内容。系统编码规范包括终端设备编码和税收业务系统

用户设置；身份识别规范包括办税人员身份识别方式、身份

验证和退出；业务功能规范包括发票办理、申报缴纳、证明

办理和信息查询等 4 类 16 项业务功能；外观标识规范包括

场所外观和终端外观；界面设计规范包括界面布局和界面基

本样式。

本规范编写得到了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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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湖南、广东、厦门、青岛、陕西省（区、市）税务局

的大力支持，对此表示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

紧迫，业务规范难免疏漏，敬请批评指正，税务总局（纳税

服务司）将不定期组织更新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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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编码规范

1.编写说明

1.1.编写目的

本章定位于规范自助办税终端系统编码，方便自助办税终端集中统一管理。

1.2.编写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自助办税终端设备编码和税收业务系统用户设置。

1.3.适用范围

本章内容适用于提供涉税（费）服务的自助办税终端。

2.自助办税终端系统编码

自助办税终端系统编码由终端设备编码和税收业务系统用户设置组成。

2.1.终端设备编码

2.1.1.编码组成

自助办税终端设备应采用唯一身份编码，由字母、数字组成，为定长 14 位。

身份编码由“省税务局代码+市县代码+设备所属+设备功能代码+顺序号”组成。

2.1.2.编码释义

（1）省税务局代码为 2位字母，应使用大写英文字母，见下表。

名称
税务局

代码
名称

税务局

代码
名称

税务局

代码
名称

税务局

代码

总局 00 海南 HI 宁波 NB 深圳 SZ

安徽 AH 河北 HE 内蒙古 NM 天津 TJ

北京 BJ 河南 HA 宁夏 NX 新疆 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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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CQ 黑龙江 HL 青岛 QD 厦门 XM

大连 DL 湖北 HB 青海 QH 西藏 XZ

福建 FJ 湖南 HN 山东 SD 云南 YN

广东 GD 吉林 JL 山西 SX 浙江 ZJ

甘肃 GS 江苏 JS 陕西 SN 澳门 MO

广西 GX 江西 JX 上海 SH 香港 HK

贵州 GZ 辽宁 LN 四川 SC 台湾 TW

（2）市县代码为 4位数字，按照金三系统市县代码。

（3）设备所属为 1 位数字，用于区分税务机关和第三方的自助办税终端，

税务机关为 0、第三方为 1。

（4）设备代码为 2位数字，用于区分设备业务类型，见下表。

代码 业务类型 说明

00 综合类 办理下述两类或两类以上业务

01 发票办理 参照第三章业务功能规范

02 申报缴纳 参照第三章业务功能规范

03 证明办理 参照第三章业务功能规范

04 信息查询 参照第三章业务功能规范

99 其他 不属于上述业务的其他类别

（5）顺序号为 5位数字，顺序号从 00001 开始，连续使用。

2.1.3.编码应用

（1）设备编码是自助办税终端唯一身份标识。在使用、停用期间编码保持

不变；设备报废后，其编码不再分配使用。

（2）税务机关制定自助办税终端设备编码规则。

（3）自助办税终端系统（以下简称“终端系统”）与其他税收业务系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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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的信息中应包含设备编码。

2.2.税收业务系统用户设置

自助办税终端业务办理需要与税收业务系统进行数据交互的，应在税收业务

系统中为终端设置操作用户，用户账号和用户名称应统一规范。

2.2.1.金税三期系统用户设置

（1）用户账号

金税三期系统为自助办税终端分配操作用户帐号时，应遵循“9+税务机构代

码的 2-7位+顺序号”编码规则，顺序号为 4位数字。

（2）用户名称

金税三期系统为自助办税终端分配操作用户名称时，应遵循“市+区+场所+

厂商+自助+顺序号”或“县（区）+场所+厂商+自助+顺序号”命名规则。市、县

（区）、场所、厂商应为简称，顺序号为 2 位数字。例如：合肥庐阳主厅航信自

助 01、海淀一所浪潮自助 01或义乌政务百旺自助 01。

（3）账号应用

终端系统需要与金税三期系统进行数据交互的，由金税三期系统主管部门按

照税收业务系统用户设置规则，在启用前设置用户。

2.2.2.其他税收业务系统用户设置

其他税收业务系统为自助办税终端分配操作用户时，用户账号和用户名称参

照“2.2.1.金税三期系统用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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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身份识别规范

1.编写说明

1.1.编写目的

本章定位于规范自助办税终端办税人员身份识别，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1.2.编写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办税人员1身份识别方式、身份验证和身份退出等。

1.3.适用范围

本章内容适用于提供涉税（费）服务的自助办税终端。

2.办税人员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是办税人员使用自助办税终端办理业务的第一个环节，根据不同业

务功能的身份识别方式要求，识别其身份并获取相关信息。身份识别后才能进行

业务操作，记录办税行为。

2.1.身份识别方式

2.1.1.身份证识别

通过公安部认证的非触式身份证阅读模块，读取二代身份证号码、姓名等信

息，识别办税人员的身份。

2.1.2.其他证件识别

通过公安部认证支持的方式，读取外国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其他证件信息，识别办税人员的身份。

2.1.3.人像识别

1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1：办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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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识别办税人员的身份。

2.1.4.扫码识别

通过移动办税 APP、个人所得税 APP、第三方应用等扫码进行身份认证，识

别办税人员的真实身份。

2.1.5.人像+身份证件识别

通过活体检测技术，读取比对身份证件信息与人像信息，识别办税人员的真

实身份。

对不支持活体检测技术的存量自助办税终端，通过税务系统留存的办税人员

手机号码，以身份证件识别+手机验证码的方式，识别办税人员的真实身份。

2.1.6.其他方式

通过税务数字证书等税务机关授权的其他方式，识别纳税人的身份。

2.2.身份验证

办税人员选择具体业务功能模块时，终端系统自动启动对应的身份识别流

程。

2.2.1.企业
2
业务

选择企业业务的，终端系统自动带出可办理的企业信息。若办税人员仅关联

一家企业的，终端系统自动启动业务办理流程；若关联多家企业的，终端系统列

出可选择的企业列表，选择后进入业务办理流程；并提供快速检索功能。

企业列表包括：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下统称纳税人识别

号）、纳税人名称等。

2.2.2.个人
3
业务

身份识别验证通过即可自助办理。

2.3.身份退出

2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2：企业

3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3：个人



国家税务总局自助办税终端业务规范（1.0 版）

8

2.3.1.选择退出

办税人员选择退出，终端系统应退出该办税人员身份，返回终端系统主界面。

2.3.2.自动退出

终端系统应提供无操作倒计时功能，在一定时间内无操作的，终端系统应自

动退出该办税人员身份，返回终端系统主界面；无操作时间由各省税务机关
4
确

定，但最长不得超过 120 秒。

4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4：各省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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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业务功能规范

1.编写说明

1.1.编写目的

本章定位于规范自助办税终端业务办理场景，统一业务操作流程，明确业务

提示信息，方便纳税人自助办理。

1.2.编写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发票办理、申报缴纳、证明办理和信息查询 4大类，从功能描

述
5
、操作流程

6
、功能要求

7
、数据要求

8
、特殊情况处理

9
等方面对业务功能进行

了规范。

1.3.适用范围

各地按照本章要求，规范本地自助办税终端相关业务功能。

自助办税终端业务功能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现有业务规则。自助办税终

端在业务办理时，通过金税三期核心征管系统、电子税务局、增值税发票管理系

统、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等税务相关信息系统进行业务校验。

各地可选择《自助办税终端功能拓展负面清单》（详见附录 2）以外的业务

事项，拓展自助办税终端业务功能。

税务总局从业务、技术安全角度制定负面清单，并实行动态管理。

本章内容适用于提供涉税（费）服务的自助办税终端。

5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5：功能描述

6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6：操作流程

7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7：功能要求

8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8：数据要求

9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9：特殊情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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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功能

业务功能包括发票办理、申报缴纳、证明办理、信息查询等 4类 16 个事项。

发票办理相关业务的自助办税终端需与电子发票公共服务平台衔接。

2.1.发票办理

2.1.1.发票领用

【功能描述】

办税人员在税务机关核定的票种、数量范围内，通过自助办税终端直接申请

领用发票；或通过网上办税系统10申请成功后，在自助办税终端领用发票。

【操作流程】

10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10：网上办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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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发票领用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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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N11 N N N Y12 N

（3）业务规则

①通过金税三期核心征管系统、电子税务局、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等税务相

关信息系统进行业务校验，校验未通过的进行业务阻断，并将阻断原因向纳税人

提示。

②系统
13
检测到辅导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 D 级纳税人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时，提示“每次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超过 25 份！”。

③系统检测纳税人纳税信用级别，提示A级纳税人可领用不超过3个月用量，

B级纳税人可领用不超过 2个月用量。

④纳税人在终端设备可领用发票量需符合金三系统中最高持票量限制的要

求。

⑤不发放实物发票的自助办税终端应检测纳税人可领取的发票信息，打印发

票领用回单。发票领用回单信息包括：纳税人识别号、纳税人名称、发票种类名

称、发票代码、发票号码段、办理人身份证件号码、办理人姓名等。

⑥无盘领票涉及写盘的，提示“请在领用发票后，登录开票系统进行远程写

盘”；有盘领票的，发票信息写入税控盘或金税盘。

⑦纳税人领用数量大于自助办税终端库存数量时，提示“库存不足，请调整

领用数量或到其他终端领用”。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11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11：身份识别方式识别要求为“N”

12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12：身份识别方式识别要求为“Y”

13 详见附录 1 术语解释 13：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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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领用数量 纳税人录入

4 发票种类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5 发票代码 系统自动带出

6 发票号码段 系统自动带出

【特殊情况处理】

（1）各地可自行设置离厅式自助办税终端的最高出票量。

（2）有条件的地区，可提供发票领用结果打印功能。

2.1.2.发票验旧

【功能描述】

纳税人再次领用发票之前，通过自助办税终端对已开具发票的相关信息进行

验旧处理。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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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发票验旧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Y Y N N Y N

（3）业务规则

①纳税人根据系统带出的已开具发票信息，自主选择验旧。

②系统显示纳税人本次验旧结果，包括验旧成功、验旧失败、开具红字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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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废发票份数等信息。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3 发票验旧信息 系统自动带出

【特殊情况处理】

（1）各省税务机关可自主设定红字发票及作废票份数和金额的阈值，或红

字发票及作废票份数占验旧发票份数的比例，作为不能在自助办税终端验旧的条

件。

（2）有条件的地区，可提供发票验旧结果打印功能。

2.1.3.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功能描述】

纳税人在网上办税系统提交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申请成功后，可在自助办税

终端打印发票。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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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Y Y N N Y N

（3）业务规则

①系统列出申请代开发票清单，自动带出待打印发票信息。若存在多笔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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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时，系统提供可选择的代开信息列表，纳税人选择后进入办理流程。

②系统检测纳税人税（费）缴纳信息。已缴纳的，直接进入发票打印界面；

未缴纳的，提示进行税款缴纳，列出本终端能够支付税（费）款的方式，完成支

付后进入发票打印界面。系统至少提供一种在线支付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缴

税、银行端查询缴税等。

③打印增值税普通发票。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3 纳税人代开发票申请信息 系统自动带出

【特殊情况处理】

（1）纳税人在自助办税终端代开增值税发票需作废或未成功开具的，应提

示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窗口处理。

（2）有条件的地区，可提供《税收完税证明（表格式）》打印功能。

2.1.4.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功能描述】

纳税人在网上办税系统提交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成功后，可在自助办税

终端打印发票。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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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Y Y N N Y N

（3）业务规则

①系统列出申请代开发票清单，自动带出待打印发票信息。若存在多笔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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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时，系统提供可选择的代开信息列表，纳税人选择后进入办理流程。

②系统检测纳税人税（费）缴纳信息。已缴纳的，直接进入发票打印界面；

未缴纳的，提示进行税款缴纳，列出本终端能够支付税（费）款的方式，完成支

付后进入发票打印界面。系统至少提供一种在线支付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缴

税、银行端查询缴税等。

③打印增值税专用发票。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3 纳税人代开发票申请信息 系统自动带出

【特殊情况处理】

（1）纳税人在自助办税终端代开增值税发票需作废或未成功开具的，应提

示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窗口处理。

（2）有条件的地区，可提供《税收完税证明（表格式）》打印功能。

2.1.5.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初始发行

【功能描述】

纳税人在初次使用或重新领购税控设备开具发票之前，通过自助办税终端将

开票所需的各种信息写入税控设备。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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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初始发行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N N N N Y N

（3）业务规则

①通过金税三期核心征管系统、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等税务相关信息系统进

行业务校验，校验未通过的进行业务阻断，并将阻断原因向纳税人提示。

②系统列出纳税人基本信息、资格认定信息、发行税务机关、发行方式、开

票机号、分机数量、开票起始日期、开户银行名称、银行账号、盘号等基本信息；

列出发票种类、开票限额、领票数量、离线开票时限、离线开票累计限额等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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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信息。

系统提醒纳税人确认信息是否正确，若信息有误，提示“请到办税服务厅窗

口处理”。

③系统检测到纳税人未连接税控设备，提示“请连接税控设备!”。

④将相关信息写入税控设备。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3 资格认定信息 系统自动带出

4 发行税务机关 系统自动带出

5 企业开户银行名称及银行账号 系统自动带出

6 发票种类 系统自动带出

7 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离线开票时限和离线开票总金额 系统自动带出

【特殊情况处理】

无。

2.1.6.增值税发票数据报税

【功能描述】

纳税人通过自助办税终端向税务机关报送增值税发票开具信息，对税控设备

进行数据采集（清卡），并写入下一期的报税期限。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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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增值税发票数据报税业务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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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增值税发票数据报税（清卡）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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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要求 Y Y N N Y N

(3）业务规则

①纳税人未连接税控设备，提示“请连接税控设备！”。

②系统检测到纳税人为主分开票机企业，提示“请依次插入分开票机报税！”；

系统检测到纳税人分开票机全部完成报税，提示“请插入主开票机报税！”。

③通过金税三期核心征管系统、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等税务相关信息系统进

行业务校验，校验未通过的进行业务阻断，并将阻断原因向纳税人提示。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3 报税月份 系统自动带出

4 发票领用存信息 系统自动带出

5 发票开具信息 系统自动带出

6 一窗式比对结果 系统自动带出

【特殊情况处理】

有条件的地区，可提供报税结果打印功能。

2.1.7.发票选择确认（认证）

【功能描述】

纳税人通过自助办税终端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进行信息采集。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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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发票选择确认（认证）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Y Y N N Y N

（3）业务规则

①系统提示纳税人根据待认证发票宽度，自行调整扫描发票进纸口宽度。

②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等税务相关信息系统进行业务校验，校验未通过

的进行业务阻断，并将阻断原因向纳税人提示。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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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处理】

有条件的地区，可提供认证结果打印功能。

2.1.8.发票查验

【功能描述】

纳税人通过自助办税终端比对所取得的发票信息与税务机关电子信息是否

一致。

【操作流程】

图 1-8 发票查验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Y Y N N Y N

（3）业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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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统将纳税人的发票信息与税务机关的电子信息进行比对。

②系统列出比对结果。若一致，显示相关发票的详细信息；若不一致，显示

比对不一致；若无法查到，显示查无此票。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发票代码 纳税人录入

2 发票号码 纳税人录入

3 开具日期 纳税人录入

4 开具金额（不含税） 纳税人录入

5 验证码 纳税人录入

【特殊情况处理】

无。

2.2.申报缴纳

2.2.1.车辆购置税申报缴纳

【功能描述】

纳税人通过自助办税终端办理车辆购置税申报缴纳（享受税收优惠减免的除

外）。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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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车辆购置税申报缴纳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Y Y N N Y N

（3）业务规则

①纳税人选择国产车辆或进口车辆。

②扫描国产车辆的整车出厂合格证或进口车辆的车辆电子信息单二维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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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③系统获取申报信息，自动生成申报表。

④系统根据发票开具价格自动计算纳税人应缴纳税款。提示纳税人进行信息

核对，若信息无误，列出本终端能够支付税款的方式，税款支付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协议缴税、银行端查询缴税、第三方在线支付缴税等；若信息有误，提示“无

法继续办理该业务，请再次核对车辆相关信息”。

⑤完成税款缴纳后，需要打印税票的，生成《税收完税证明（表格式）》，

纳税人点击“打印”即可。

【数据要求】

无。

【特殊情况处理】

无。

2.2.2.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

【功能描述】

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缴费人通过自助办税终端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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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缴费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Y Y N N Y N

（3）业务规则

①通过金税三期核心征管系统等税务相关信息系统进行业务校验，校验未通

过的进行业务阻断，并将阻断原因向纳税人提示。

②系统列出本终端能够支付缴费的方式，缴费支付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缴

税、银行端查询缴税、第三方在线支付缴费等。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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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3 社会保险费所属期
系统默认自动带出（当期）

/纳税人自主选择

【特殊情况处理】

有条件的地区，可提供缴费凭证打印功能。

2.3.证明办理

2.3.1.开具税收完税证明

【功能描述】

纳税人通过自助办税终端申请开具税收完税证明。

【操作流程】

图 3-1 开具税收完税证明业务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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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N N N N Y N

（3）业务规则

①系统显示《税收完税证明（文书式）》和《税收完税证明（表格式）》模

块供纳税人选择，并在该界面中对两个模块的适用范围进行提示。

②系统显示税种模块供纳税人选择。

③系统显示最近三个年度模块供纳税人选择，可分月或全年汇总打印。

④系统检测纳税人所选择的税（费）款所属期和税（费）种种类，列出纳税

人缴税（费）记录和《税收完税证明（文书式）》或《税收完税证明（表格式）》

信息；若未检测到，提示“该所属期内未查询到相关缴款记录”。

⑤选择打印《税收完税证明（文书式）》或《税收完税证明（表格式）》。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3 税款所属期 纳税人选择

4 税（费）种种类 纳税人勾选

5 税（费）款缴纳记录 系统自动带出

【特殊情况处理】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系统无法获取 2016 年以前缴税（费）信息的，应提

示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窗口处理。

2.3.2.开具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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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纳税人通过自助办税终端申请开具税款所属期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含）

以前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操作流程】

图 3-2 开具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N N N N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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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规则

①系统显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三个年度模块供纳税人选择，可分月

或全年汇总打印。

②系统显示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信息，若未检测到，提示“该所属期内未查

询到个人所得税缴税记录”。

③选择打印《税收完税证明（文书式）》。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3 税款所属期 纳税人自主选择

4 税款缴纳记录 系统自动带出

【特殊情况处理】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系统无法获取 2016 年以前缴税信息的，应提示纳税

人到办税服务厅窗口处理。

2.3.3.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功能描述】

纳税人通过自助办税终端申请开具税款所属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含）以

后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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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N N N Y N N

（3）业务规则

①系统显示年度和月度模块，供纳税人选择。

②系统检测纳税人所选择的税款所属期缴税记录，清单可完整显示入库、退

库、零申报、非零申报但 1 元以下免征的申报缴纳记录信息；若未检测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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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该所属期内未查询到个人所得税申报缴税记录”。

③选择打印《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3 税款所属期 纳税人自主选择

4 税款缴纳记录 系统自动带出

【特殊情况处理】

无。

2.3.4.开具社会保险费缴费相关证明

【功能描述】

纳税人通过自助办税终端申请开具社会保险费缴费相关证明。

【操作流程】



国家税务总局自助办税终端业务规范（1.0 版）

37

图 3-4 开具社会保险费缴费相关证明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城乡居民：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Y N N N N N

机关事业单位：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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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要求 N N N N Y N

（3）业务规则

①系统显示年度模块供纳税人选择，可分月打印。

②系统未检测到纳税人社会保险费缴费信息时，提示“该所属期内未查询到

相关社会保险费缴费记录”。

③选择打印社会保险费缴费相关证明。

【数据要求】

无。

【特殊情况处理】

无。

2.4.信息查询

2.4.1.涉税信息查询

【功能描述】

纳税人通过自助办税终端查询涉税信息。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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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涉税信息查询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N N N Y Y N

（3）业务规则

各省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涉税查询服务的范围。

【数据要求】

无。

【特殊情况处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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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纳税信用级别结果查询

【功能描述】

纳税人通过自助办税终端查询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操作流程】

图 4-2 纳税信用级别结果查询业务操作流程

【功能要求】

（1）申请

纳税人点击事项功能菜单，发起事项申请。

（2）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方式 二代身份证 其他证件 人像 扫码 人像+身份证件 其他方式

识别要求 N N N N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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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规则

①系统显示近五年的年度模块供纳税人选择。

②选择打印纳税信用评价查询结果。

【数据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处理规则

1 纳税人识别号 系统自动带出

2 纳税人名称 系统自动带出

3 评价年度 纳税人自主选择

4 评价级别 系统自动带出

5 评价主管税务机关 系统自动带出

【特殊情况处理】

各地可拓展纳税信用指标扣分明细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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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观标识规范

1.编写说明

1.1.编写目的

本章定位于规范自助办税终端和部署区域的外观、标识，实现自助办税环境

的统一。

1.2.编写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场所内外标识、终端外观及标识。将场所分为自助办税服务厅、

自助办税区、离厅自助办税区三个类别，对场所的内外部标识以及终端的尺寸、

颜色、样式、标识、安装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1.3.适用范围

本章内容适用于提供涉税（费）服务的自助办税终端。

2.场所外观规范

2.1.自助办税服务厅

各地应当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统一规范设置自助办税服务厅的外部标识

和内部标识，标识的内容、字体、颜色、图案等基础元素应当符合《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统一使用办税服务厅标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29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办税服务厅内部标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524 号）规定。

2.1.1.外部标识规范

“自助办税服务厅”或“24 小时自助办税服务厅”的外部标识分为横式、

竖式或立式三种，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按总局相关规定的标准选择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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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内部标识规范

自助办税服务厅应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规范设置自助办税终端功能标识。

①颜色：自助办税服务厅内部各类标识底色统一为古蓝色（pantone 2945 c），

文字色为白色（pantone），配比为 C:100 M：38 Y：0 K：15。

②字体：字体为方正大黑简体。

③适用于自助办税终端机上方，属于单边齐头排版格式。

④功能标识一般采取粘贴式。

嵌入式自助办税终端标识牌在自助办税终端机安置处上方 25—35cm 粘贴，

参考标识规格为：长 45cm×高 15cm。

外置式自助办税终端的功能标识可采取立式、悬挂式或粘贴式。立式标识放

置在终端机顶部，参考规格为长 30cm×高 12cm；悬挂式标识设置在终端机上方

25—35cm 处，参考规格为长 45cm×高 15cm；粘贴式标识根据机型情况分别确

定。

各省税务机关应按美观大方、醒目可见的原则，确定本地区统一功能标识规

格尺寸。

如下图所示：

2.2.自助办税区

各地应当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使用办税服务厅标识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2008〕2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办税服务厅内

部标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524号）规定，在办税服务厅内统一

规范设置办税服务区的各项标识。自助办税终端功能标识参照自助办税服务厅内



国家税务总局自助办税终端业务规范（1.0 版）

44

部标识规范。

2.3.离厅自助办税区

在政务大厅、商圈、银行、社区等办税需求集中的公共场所放置的自助办税

终端，可参照场所所属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未做具体要求的和自建的离厅自

助办税服务厅标识应符合“2.1自助办税服务厅”要求。

3.终端外观规范

3.1.尺寸

（1）自助办税终端为一体机的，机型参考尺寸的上限为宽×厚×高为 70cm

×80cm×165cm，宽×厚×高测量不含突出物。各省税务机关可在参考尺寸上限

范围内确定本地区统一尺寸，宽×厚×高比例应协调。尺寸如下图示意。

（2）实物发票领用类的自助办税终端，可采取主机和发票柜分离，或主机

和多个发票柜组合的方式。

3.2.颜色

自助办税终端设备外观应简洁大方，颜色应与部署环境协调一致。

3.3.样式

（1）显示屏统一为内嵌式，显示屏下方设置操作台。

（2）配置 POS 机的自助办税终端应设置密码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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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活体检测。

3.4.标识

自助办税终端外机正面显著位置不得出现厂商 LOGO、标识，如需设置于正

面的，应统一放置于设备右下角。厂商 LOGO、标识应简洁大方，不得夸张，规

格不超过长 5cm×高 2cm。

自助办税终端外机不得粘贴其他不符合规范的标识。

3.5.安装

各地可采取嵌入式或外置式安装自助办税终端，需做到安全、整齐、美观。

（1）相同功能的自助办税终端应放置一起。不得将机器内部打印机、显示

器、主机等暴露在外。

（2）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钥匙应由专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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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界面设计规范

1.编写说明

1.1.编写目的

本章内容定位于规范自助办税终端界面布局和基本样式的设计，实现自助办

税终端操作界面统一。

1.2.编写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界面布局和界面基本样式。对界面的页头、功能模块、页尾及

颜色、文字、按钮等进行了规范。

1.3.适用范围

本章内容适用于提供涉税（费）服务的自助办税终端。

2.界面布局

自助办税终端界面首页由页头、功能模块、页尾构成，设计时应保持色彩、

结构、风格的一致。界面布局采用自适应方式，合理规划展现界面层级。从首页

至用户获取功能办理的界面，不得超过 3层。

2.1.页头

页头位于界面顶部左上方，由“税徽+国家税务总局 XX 省税务局”组成，距

界面上端和左端间距均为 20px。标识规范如下：

2.2.内容区

功能模块的布局应遵循用户导向、设计简洁、便于操作、视觉平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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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单位根据功能模块的数量，科学分配各区域的占比，按照以下标准

选用具体样式，其中：图 1至图 6，功能模块图标尺寸规格应一致（具体见图 4）；

图 7 至图 12，功能模块图标尺寸规格应一致（具体见图 12）；倒计时尺寸规格

见图 4，距界面上端和右端间距均为 20px。

（2）以下所列样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各地应参照本规范所提供的页面

设计原则进行合理布局。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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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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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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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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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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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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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3.页尾

页尾位于界面底部，由设备编码和服务电话组成。设备编码位于左下方，距

界面下端和左端间距均为 20px；服务电话位于右下方，距界面下端和右端间距

均为 20px。服务电话由各省税务机关自行确定。标识规范如下：

2.4.界面效果示例

各地原则上在下列样式中选取首页样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可在本章

“2.2.内容区” 中选取。

2.4.1.发票代开业务界面

样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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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二：

2.4.2.发票领用业务界面

样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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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二：

2.4.3.车购税业务界面

样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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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二：

2.4.4.综合业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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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其他业务界面

略。

3.界面基本样式

3.1.颜色

自助办税终端界面设计主色推荐：

自助办税终端界面设计辅色推荐：

3.2.文字



国家税务总局自助办税终端业务规范（1.0 版）

58

3.3.按钮

界面按钮主要以下列三种颜色为主，实际应用中可参照“3.1 颜色”进行选

择。

3.4.翻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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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弹窗

3.6.遮罩层

3.7.文本输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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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复选框

3.8.日期选择

3.9.进度指示器

通用样式一：

通用样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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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列表

3.11.倒计时提醒

3.12.身份识别界面

3.13.税控设备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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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术语解释

1.办税人员：办理涉税事项的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自

然人、财务负责人、办税员、税务代理人和经法定代表人授权的其他人员。

2.企业：主要是组织机构和个体生产经营者。组织机构是指具有涉税业务办

理需求的各类社会组织机构，具体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个体生产经营者是指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且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公民，按照税务登记形式可分为个体

经营纳税人、报验登记纳税人等。

3.个人：是指具有权利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财产权力，承

担纳税义务的自然人。

4.各省税务机关：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5.功能描述：对该事项进行简要说明和描述。

6.操作流程：明确该事项从申请到办理完毕的流程走向。

7.功能要求：包括申请、身份识别、业务规则三个环节。

8.数据要求：明确该事项涉及表单数据项的取数规则和处理要求。

9.特殊情况处理：明确该事项由于业务中断、结果有误，需要进行业务补偿

和更正时的处理方法。

10．网上办税系统：指电子税务局、移动办税 APP、移动客户端等可通过互

联网线上办理涉税业务的系统。

11.身份识别方式识别要求为“N”：不可通过此种方式来认证。

12.身份识别方式识别要求为“Y”：可通过此种方式进行认证，应至少选择

一种方式进行认证。

13.系统：第二章业务功能规范中所称“系统”是指自助办税终端系统与其

他税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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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自助办税终端功能拓展负面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1 解除相关人员关联关系

2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注销发行

3 未按期申报增值税扣税凭证继续抵扣申请

4 发票缴销

5 发票遗失、损毁报告

6 发票真伪鉴定

7 退税代理机构离境退税结算

8 来料加工免税证明及核销办理

9 出口卷烟相关证明及免税核销办理

10 补办出口退（免）税证明

11 作废出口退（免）税证明

12 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事项报告

13 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备案

14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

15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

16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办

17 预约定价安排谈签与执行

18 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程序

19 注销税务登记（适用于“一照一码”“两证整合” 以外的纳税人）

20 电话咨询

21 面对面咨询

22 第三方涉税保密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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